R il RN

113 B 2 i 3 %6425
DO A ABEY R RBERERT
e + WEE

FERFEA BRI ER
(e L ERE

DR TEA G R SRR AL (113 A 0
872185 ) » ML AEFRE? po ok (113EAR2E
4855 ) > A bR T d X T HEIENE S B A

B
W RlRELGT R R ERD ok PR E S ATER G
HAdrEZ P -
FREPELG TR AAORTIED o dod B &0 AL A
FadrEap e

PREFZ A
T AEERIR -, @@’fﬂ?[wﬁlﬁkﬁkﬁé

;‘j_—gsa %:g: e _j;_’%':o

ZME A 8 Al | TR REE S SIS S L
HAi T2 o PGREFCERENETE 3 0P
R SR FAFREL PR LA M e R LIRS
(SRR JUR S S LTS ERNELE

%— 7



b £ SN

LEHEFmTREL DR L 210 (L0357
3F )

2B hA B R ATHIN (L3 3 E%20F) -

SHLPRE -ERENAREEF LAY 29 (L2 5 F
¥ %40F )

(S d 2r

132 FRpF s FRABLILDF RN TpHERe R
"ti;}d*’%w;fﬂ‘&é;gj)aé\' L4 5 2§ ﬁx’%'g’“;}»\g
Bro g R & P H 940F % 378 ~ % 1340F % 34% \‘%J
IR o gh o MRPEE CERFHL LT AR
FBREE G2 ~E A PRI RS :jayg
S R T REAABIERATRIGAST
(A2 23%521F) » & i@m41
fi&%,‘?’ﬂi?'j’-:vaﬁw’,ﬁ% PR NESE | o SN 1] 4
-(nw~aﬂm%bﬁqw¢%u8ﬁa_ %
57(W4WE)°@VW% R R @
%ﬁ’v%%%%w 7&3#%’E%ﬁﬁ;$%ﬁﬁ
EANFARDRE R T RALLTRED G A e &
PEELTAR WIZERN TARER ERREY T i‘s’,
Fz L EREF L AR LRIBERL LEF D
PRTA G B REPTELEEX ﬂ’ﬁ?%ﬂﬁm
PETAF V477 A iprd R g A §ERT
FEZIRTTE AN BIREAR 0 3 EETL A ¢ 113
E471p@ B gz 511300013035 F @ 2 #000000

0@ 2 i 0tlpgEdd (L2232 E857161F) -
2’]‘+7?ﬁ»4 ’fgz ;"f ﬁ-ﬁ,-ﬂ: oh ’iﬂl‘*ZU”J/z %2841';{'3"’-E Z_
3@‘\]%%5'5 °

S BARENETE A WA RBREL ERED
zwﬁﬁiﬁﬂ’v”%”ﬂ%&ﬂﬁ’a A5 ETE
BEF A R ER AR AL RET AP



9K
@
o

&
PP )
pud
N
N
[t

\y
—
-,
M=
NN
&
=\
)

(ep)
DO

ok et
A

2N

&S

]

[N

=

o

~ T oW o @R
4

(ﬂ,

m

FER i
’ Z'fté"]f/
A R

(EER:Z R

i
4

s ]fn\‘-

=

At e

l_,_ 13|J 'FJ\ A

Kifia%i
2
2|

7)\7—“]{]9 b':a)%, j\ﬂaql

4o A PRA > BT iE i
HrE A ) o

AN T A oA JRY) A

PHBELEE o kBT

11

i

I}l—

Yz

b

B4 %ML

’&,

= ke

s % A

S L
D ~

D

o B Rk
SRS NS &;f?ﬁ 24
5‘%;}(7}'}&& I:T;‘*: ’ lln
;\/-‘E»-— EL &

m ‘(
2

7 —

=3

ﬁb‘b

-\
3
>~
ﬁ*f
=
j%t.
N

SE
»H
3
L

-
Rt

43’1ﬁ£’"’*i1’f§"7

paregin ¥
/]

'ﬁﬁﬁﬁﬁ*
BAER:EE LT

Hri%—}’s‘a@éﬂﬁ 7

T

e S,

44975 %275 ~ %335 ~ % 45415 %
%6%+Wé.~¥4h;”1ﬁm¢x,
SRR S drd 2 o
‘«*‘J:ﬁ % «%i"‘ZOB IR N S T
# e (s ~)
WET 25 FIRERG

# 11
F

A

3 20

L
X
5

Bl

3

—

S$20p o AR

FE ok (U
Sk e B L
AZ2_PpA42EH o

wE O Fe e

% H) -

o

i



¥ ol E T R R
' J3E AT G OH ) s Fa

FREP R CRBERETAND
113# B W % % 187215
TR A 2TA& (AR00&£02 00p £ )
2007 OO0O®%OOR000% 05213+
B4 P 3 O0%OO#H000% 05
B % & o — YEs 0 2000000000%%
ERE A~ OTH& (ARE00£020p 2 )
OO0 OOFOOO#H00531#
B & £ & 25— el £ 20000000005
FAMEETFEALA G LT RE R ARE SRR AF W
Beje B F R F BEIRT TSR TE L AT
PERER
A R RRELIIZELILY 18P = 0 BEEk 2 g 5L5000-00050
FAEAWD > nd P AT RATERRLD G AL TR
FPt e P TRF404 35 » FEATER402. 2505 0 ARLZ B W
R FERERBLR 2 H MHY o G g PR A B
é%%@"@ﬁ%ﬁﬁ\#%‘ﬂkm"ﬁﬁ#‘%%

Y
?—.;_
us
S5
4
P

R

s\ o

5
U B 0 ST T ARE R R R
* £

i} & ﬁ-ﬁ’ff’?’ﬂlﬂii’yﬂi—ﬁ R IR RS U
B3 W ERRG L RIS 2 LR R



EERE
pﬁ.ﬁ MTJQ = l/'/3:
;}ﬁj\/}a iz é} Fﬁ—i .?

A

ﬁ%ﬁ

S’.

¢ P R ER P A RiEd @

B | Hy LA FREFR
I |23 A A2 B L ot 2 ERE N B
Bz AR ap | HERTAREF AREH
it o PRz P B A RR > TR
_‘k:/;; g—i‘r
25 KA PR SR
ﬂﬁ%&@EW%m’yﬁ
L AEREF AR 0 F
REFALG2ZEF o
9 AR EX'S 1\3}%‘:’?&};41‘5« R
B2 AR UpL | HHRLPIFmALLE W
i o %ﬁkﬁﬁ%4ma TR
B2 %7
z‘ifﬂpﬁﬁ\wﬁr€ﬁ
RS AR AT AT
fzZ W g AR TRE
FAXGB2LER
3 @gﬁagzﬁm%ww%Aﬁméiim%%%a
B - $42&f%*§wr WA 2
QF A FEDAE|FF o
= A Y=
@4 ¥ 7 I ERRR
Wi e oA o
@i @ 3 S E R
Bl F et br
F 20 o




(\ER)

Vs

OmEHs Lals
2 L om BB k8
®©@mFz 2 imEF6
D1 # F s ¥R b
B A AT
F X °
4 ZHAERERDZFE|LFAEREFANEI R G 2
0y ‘?/’\Pg]’m BRI |EF o
SR F 15 o
3) FHFAGTRRNZFE | R FAPIRFAEDIAFL G 2
FTREREFRY BEARL R -
#rEEm F 1> o
SRR R BRAGLE 2 R TR
R % RH R FAGARFER S BRT AR - .
S RZLFAA G AR KT R AR
Azt b2 B A AR R R 2
R HI4ERIIE ~ FIMEFIFTFI 2 c 224 F B
Bp kg P RRTIHT AR RPEALL A R
AAEIAE S BEDFEAAP > P AL R 20
TRERF BT AR FIRM oo AL 24 o4 0 MR
T_o
IO PARA2A ML s e Ak H28AIE R B2 A BT 4k o
ARE2ANER S e LR R ELAP LEE
Ao A E AR A R E R AL T RE
TR F A EEALGT o kA H 62V R R
A o
~ R FE P 2010E B IR A 03 o
g ke



) = 5 3 113 =

) i

AEDTAFEPER AR

¢ xE s @® 113 &
=
=)

4 R 24
O miw
5 Pl
P B4y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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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交簡字第64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汶蓉






選任辯護人  莊慶洲律師
被      告  葉麗英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72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3年度交易字第848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楊汶蓉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葉麗英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除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外，茲補充更正如下：
　㈠犯罪事實部分：
　　⒈犯罪事實欄第9行所載「…，不得穿越道路，…」等語部分，應予補充為「…，不得穿越道路，且亦無前述不能注意之情事，…」等語。
　　⒉犯罪事實欄倒數第1行所載「…害。」等語部分，應予補充為「…害。楊汶蓉、葉麗英於肇事後，對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尚未發覺之犯罪，各主動向據報前往現場處理之警員自首肇事而接受裁判。」等語。
　㈡證據部分：
　　⒈駕籍詳細資料報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各1份（見偵卷第73頁）。
　　⒉證號查詢機車駕駛人資料1份（見交易字卷第21頁）。
　　⒊被告楊汶蓉、葉麗英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交易字卷第40頁）。
　㈢理由部分：
　　⒈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行人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不得穿越道路，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第134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楊汶蓉、葉麗英均為具有相當智識程度與社會經驗之成年人，且被告楊汶蓉亦考領有大型重型機車駕照，有證號查詢機車駕駛人資料1份在卷可佐（見交易字卷第21頁），其等應知悉並遵循上開規定；而依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1份、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8張在卷可參（見偵卷第57、67至70頁）。被告楊汶蓉騎乘機車時，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貿然前行；被告葉麗英於穿越前揭道路時，亦未注意該路段劃有分向限制線，不得任意穿越，仍逕行徒步穿越道路，導致被告楊汶蓉騎乘之機車與被告葉麗英發生碰撞，足認上開被告各違反前揭規定而有過失，被告楊汶蓉為肇事次因，被告葉麗英則為肇事主因。另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就肇事責任之認定亦與本院前開認定相同，此有該鑑定委員會113年4月1日中市車鑑字第1130001303號函暨中市車鑑0000000案鑑定意見書1份附卷可考（見交易字卷第57至61頁）。
　　⒉核被告楊汶蓉、葉麗英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⒊上開被告於肇事後，在未有偵查犯罪職權之警察知悉前，不逃避接受裁判，並於警方到場處理時，表明其為肇事駕駛等情，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足憑（見偵卷第37、39頁），且上開被告向警方自首後，於其後偵查、審理程序均依傳喚到庭接受裁判，自符合刑法第62條前段得減輕其刑規定，爰參酌本案案發情節及其等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各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⒋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楊汶蓉、葉麗英參與道路交通，本應確實遵守交通規則以維護自身及其他用路人之安全，被告楊汶蓉騎乘機車時，疏未注意上情而貿然前行，被告葉麗英亦疏未注意上情而逕行徒步穿越道路，雙方因而發生碰撞，致使告訴人葉麗英、楊汶蓉分別受有前開傷害程度；惟念及被告2人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雙方因調解金額無共識而未能調解成立之情況（見偵卷第95頁、交易字卷第85頁），兼衡被告楊汶蓉就本案車禍為肇事次因，被告葉麗英就本案車禍則為肇事主因，暨其等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詳如交易字卷第41頁所示）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二、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84條前段、第62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三、如不服本案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書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信郎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富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至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梁文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8721號
　　被　　　告　楊汶蓉　女　2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號13樓
　　　　　　　　　　　　居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葉麗英　女　57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汶蓉於民國112年11月18日上午，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龍井區新興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嗣於同日7時40分許，行經新興路40之2號前，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鋪裝柏油、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前行，致未及時發現行人葉麗英自新興路南側欲由南往北方向步行穿越新興路，葉麗英亦本應注意行人在劃有分向限制線、設有劃分島或護欄之路段，不得穿越道路，卻冒然在該設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逕行穿越道路，致楊汶蓉騎乘機車閃避不及，遂與葉麗英發生碰撞，致葉麗英受有左側脛骨近端骨折之傷害，楊汶蓉則受有右側膝部擦傷及右側小腿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葉麗英、楊汶蓉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告訴人兼被告楊汶蓉於警詢及本署偵詢時之供述。

		1、指訴被告葉麗英於上開時、地違規穿越雙黃線致與其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並致其受傷之事實。
2、坦承於上開時、地騎乘機車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與告訴人葉麗英發生碰撞，並致告訴人受傷之事實。



		2

		告訴人兼被告葉麗英於警詢及本署偵詢時之供述。

		1、指訴被告楊汶蓉於上開時、地騎乘機車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與其發生碰撞，並致其受傷之事實。
2、坦承於上開時、地步行穿越道路時與告訴人楊汶蓉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並致告訴人受傷之事實。



		3

		①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②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
③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
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2份。
⑤監視器畫面光碟1片及畫面擷取影像8張。
⑥現場及車輛照片6張。
⑦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被告2人車禍肇事之現場情狀及被告2人就本件車禍確有過失之事實。



		4

		告訴人葉麗英提出之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診斷證明書1份。

		告訴人葉麗英因本件車禍受傷之事實。



		5

		告訴人楊汶蓉提出之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診斷證明書1份。

		告訴人楊汶蓉因本件車禍受傷之事實。







二、按汽(機)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又行人穿越道路，應依下列規定：‧‧‧三、在禁止穿越、畫有分向限制線、設有劃分島或護欄之路段或三快車道以上之單行道，不得穿越道路。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第134條第3款訂有明文。被告2人駕車用路自均應盡上開規定揭示之注意義務，竟均疏於注意而致發生本件車禍，渠等均有過失甚明，且與告訴人2人所受之傷害結果間，均有相當因果關係。是被告2人犯嫌，均堪認定。
三、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又被告2人於肇事後，均向據報前往處理之員警表明為肇事人，自首而接受裁判，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2份可佐，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均得減輕其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陳信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書　記　官　高士揚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交簡字第64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汶蓉







選任辯護人  莊慶洲律師

被      告  葉麗英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872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3年度交易字第8

48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

　　主　文

楊汶蓉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葉麗英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除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

    之記載外，茲補充更正如下：

　㈠犯罪事實部分：

　　⒈犯罪事實欄第9行所載「…，不得穿越道路，…」等語部分

      ，應予補充為「…，不得穿越道路，且亦無前述不能注意

      之情事，…」等語。

　　⒉犯罪事實欄倒數第1行所載「…害。」等語部分，應予補充

      為「…害。楊汶蓉、葉麗英於肇事後，對於有偵查犯罪權

      限之公務員尚未發覺之犯罪，各主動向據報前往現場處理

      之警員自首肇事而接受裁判。」等語。

　㈡證據部分：

　　⒈駕籍詳細資料報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各1份（見偵卷第73

      頁）。

　　⒉證號查詢機車駕駛人資料1份（見交易字卷第21頁）。

　　⒊被告楊汶蓉、葉麗英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交易字

      卷第40頁）。

　㈢理由部分：

　　⒈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

      之安全措施；行人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不得穿越道

      路，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第134條第3款分別

      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楊汶蓉、葉麗英均為具有相當智識

      程度與社會經驗之成年人，且被告楊汶蓉亦考領有大型重

      型機車駕照，有證號查詢機車駕駛人資料1份在卷可佐（

      見交易字卷第21頁），其等應知悉並遵循上開規定；而依

      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表㈠1份、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8張在卷可參（見偵卷第57

      、67至70頁）。被告楊汶蓉騎乘機車時，疏未注意車前狀

      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貿然前行；被告葉麗英

      於穿越前揭道路時，亦未注意該路段劃有分向限制線，不

      得任意穿越，仍逕行徒步穿越道路，導致被告楊汶蓉騎乘

      之機車與被告葉麗英發生碰撞，足認上開被告各違反前揭

      規定而有過失，被告楊汶蓉為肇事次因，被告葉麗英則為

      肇事主因。另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就肇事責任

      之認定亦與本院前開認定相同，此有該鑑定委員會113年4

      月1日中市車鑑字第1130001303號函暨中市車鑑0000000案

      鑑定意見書1份附卷可考（見交易字卷第57至61頁）。

　　⒉核被告楊汶蓉、葉麗英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

      失傷害罪。

　　⒊上開被告於肇事後，在未有偵查犯罪職權之警察知悉前，

      不逃避接受裁判，並於警方到場處理時，表明其為肇事駕

      駛等情，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

      形紀錄表在卷足憑（見偵卷第37、39頁），且上開被告向

      警方自首後，於其後偵查、審理程序均依傳喚到庭接受裁

      判，自符合刑法第62條前段得減輕其刑規定，爰參酌本案

      案發情節及其等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各依刑法第62條前

      段規定減輕其刑。

　　⒋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楊汶蓉、葉麗英參與

      道路交通，本應確實遵守交通規則以維護自身及其他用路

      人之安全，被告楊汶蓉騎乘機車時，疏未注意上情而貿然

      前行，被告葉麗英亦疏未注意上情而逕行徒步穿越道路，

      雙方因而發生碰撞，致使告訴人葉麗英、楊汶蓉分別受有

      前開傷害程度；惟念及被告2人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雙

      方因調解金額無共識而未能調解成立之情況（見偵卷第95

      頁、交易字卷第85頁），兼衡被告楊汶蓉就本案車禍為肇

      事次因，被告葉麗英就本案車禍則為肇事主因，暨其等之

      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詳如交易字卷第41頁所示）等一切

      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

二、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

    2項，刑法第284條前段、第62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

    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三、如不服本案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

    書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信郎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富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至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

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梁文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8721號

　　被　　　告　楊汶蓉　女　2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號13樓

　　　　　　　　　　　　居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葉麗英　女　57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汶蓉於民國112年11月18日上午，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龍井區新興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

    嗣於同日7時40分許，行經新興路40之2號前，本應注意車前

    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

    自然光線、路面鋪裝柏油、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

    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前行，

    致未及時發現行人葉麗英自新興路南側欲由南往北方向步行

    穿越新興路，葉麗英亦本應注意行人在劃有分向限制線、設

    有劃分島或護欄之路段，不得穿越道路，卻冒然在該設有分

    向限制線之路段，逕行穿越道路，致楊汶蓉騎乘機車閃避不

    及，遂與葉麗英發生碰撞，致葉麗英受有左側脛骨近端骨折

    之傷害，楊汶蓉則受有右側膝部擦傷及右側小腿挫傷等傷害

    。

二、案經葉麗英、楊汶蓉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偵

    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告訴人兼被告楊汶蓉於警詢及本署偵詢時之供述。 1、指訴被告葉麗英於上開時、地違規穿越雙黃線致與其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並致其受傷之事實。 2、坦承於上開時、地騎乘機車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與告訴人葉麗英發生碰撞，並致告訴人受傷之事實。 2 告訴人兼被告葉麗英於警詢及本署偵詢時之供述。 1、指訴被告楊汶蓉於上開時、地騎乘機車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與其發生碰撞，並致其受傷之事實。 2、坦承於上開時、地步行穿越道路時與告訴人楊汶蓉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並致告訴人受傷之事實。 3 ①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②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 ③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 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2份。 ⑤監視器畫面光碟1片及畫面擷取影像8張。 ⑥現場及車輛照片6張。 ⑦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被告2人車禍肇事之現場情狀及被告2人就本件車禍確有過失之事實。 4 告訴人葉麗英提出之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診斷證明書1份。 告訴人葉麗英因本件車禍受傷之事實。 5 告訴人楊汶蓉提出之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診斷證明書1份。 告訴人楊汶蓉因本件車禍受傷之事實。 

二、按汽(機)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

    要之安全措施；又行人穿越道路，應依下列規定：‧‧‧三、

    在禁止穿越、畫有分向限制線、設有劃分島或護欄之路段或

    三快車道以上之單行道，不得穿越道路。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94條第3項、第134條第3款訂有明文。被告2人駕車用路自

    均應盡上開規定揭示之注意義務，竟均疏於注意而致發生本

    件車禍，渠等均有過失甚明，且與告訴人2人所受之傷害結

    果間，均有相當因果關係。是被告2人犯嫌，均堪認定。

三、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又被告2人於肇事後，均向據報前往處理之員警表明為肇事

    人，自首而接受裁判，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

    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2份可佐，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

    均得減輕其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陳信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書　記　官　高士揚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交簡字第64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汶蓉






選任辯護人  莊慶洲律師
被      告  葉麗英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72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3年度交易字第848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楊汶蓉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葉麗英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除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外，茲補充更正如下：
　㈠犯罪事實部分：
　　⒈犯罪事實欄第9行所載「…，不得穿越道路，…」等語部分，應予補充為「…，不得穿越道路，且亦無前述不能注意之情事，…」等語。
　　⒉犯罪事實欄倒數第1行所載「…害。」等語部分，應予補充為「…害。楊汶蓉、葉麗英於肇事後，對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尚未發覺之犯罪，各主動向據報前往現場處理之警員自首肇事而接受裁判。」等語。
　㈡證據部分：
　　⒈駕籍詳細資料報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各1份（見偵卷第73頁）。
　　⒉證號查詢機車駕駛人資料1份（見交易字卷第21頁）。
　　⒊被告楊汶蓉、葉麗英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交易字卷第40頁）。
　㈢理由部分：
　　⒈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行人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不得穿越道路，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第134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楊汶蓉、葉麗英均為具有相當智識程度與社會經驗之成年人，且被告楊汶蓉亦考領有大型重型機車駕照，有證號查詢機車駕駛人資料1份在卷可佐（見交易字卷第21頁），其等應知悉並遵循上開規定；而依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1份、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8張在卷可參（見偵卷第57、67至70頁）。被告楊汶蓉騎乘機車時，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貿然前行；被告葉麗英於穿越前揭道路時，亦未注意該路段劃有分向限制線，不得任意穿越，仍逕行徒步穿越道路，導致被告楊汶蓉騎乘之機車與被告葉麗英發生碰撞，足認上開被告各違反前揭規定而有過失，被告楊汶蓉為肇事次因，被告葉麗英則為肇事主因。另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就肇事責任之認定亦與本院前開認定相同，此有該鑑定委員會113年4月1日中市車鑑字第1130001303號函暨中市車鑑0000000案鑑定意見書1份附卷可考（見交易字卷第57至61頁）。
　　⒉核被告楊汶蓉、葉麗英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⒊上開被告於肇事後，在未有偵查犯罪職權之警察知悉前，不逃避接受裁判，並於警方到場處理時，表明其為肇事駕駛等情，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足憑（見偵卷第37、39頁），且上開被告向警方自首後，於其後偵查、審理程序均依傳喚到庭接受裁判，自符合刑法第62條前段得減輕其刑規定，爰參酌本案案發情節及其等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各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⒋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楊汶蓉、葉麗英參與道路交通，本應確實遵守交通規則以維護自身及其他用路人之安全，被告楊汶蓉騎乘機車時，疏未注意上情而貿然前行，被告葉麗英亦疏未注意上情而逕行徒步穿越道路，雙方因而發生碰撞，致使告訴人葉麗英、楊汶蓉分別受有前開傷害程度；惟念及被告2人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雙方因調解金額無共識而未能調解成立之情況（見偵卷第95頁、交易字卷第85頁），兼衡被告楊汶蓉就本案車禍為肇事次因，被告葉麗英就本案車禍則為肇事主因，暨其等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詳如交易字卷第41頁所示）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二、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84條前段、第62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三、如不服本案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書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信郎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富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至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梁文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8721號
　　被　　　告　楊汶蓉　女　2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號13樓
　　　　　　　　　　　　居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葉麗英　女　57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汶蓉於民國112年11月18日上午，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龍井區新興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嗣於同日7時40分許，行經新興路40之2號前，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鋪裝柏油、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前行，致未及時發現行人葉麗英自新興路南側欲由南往北方向步行穿越新興路，葉麗英亦本應注意行人在劃有分向限制線、設有劃分島或護欄之路段，不得穿越道路，卻冒然在該設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逕行穿越道路，致楊汶蓉騎乘機車閃避不及，遂與葉麗英發生碰撞，致葉麗英受有左側脛骨近端骨折之傷害，楊汶蓉則受有右側膝部擦傷及右側小腿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葉麗英、楊汶蓉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告訴人兼被告楊汶蓉於警詢及本署偵詢時之供述。

		1、指訴被告葉麗英於上開時、地違規穿越雙黃線致與其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並致其受傷之事實。
2、坦承於上開時、地騎乘機車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與告訴人葉麗英發生碰撞，並致告訴人受傷之事實。



		2

		告訴人兼被告葉麗英於警詢及本署偵詢時之供述。

		1、指訴被告楊汶蓉於上開時、地騎乘機車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與其發生碰撞，並致其受傷之事實。
2、坦承於上開時、地步行穿越道路時與告訴人楊汶蓉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並致告訴人受傷之事實。



		3

		①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②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
③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
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2份。
⑤監視器畫面光碟1片及畫面擷取影像8張。
⑥現場及車輛照片6張。
⑦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被告2人車禍肇事之現場情狀及被告2人就本件車禍確有過失之事實。



		4

		告訴人葉麗英提出之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診斷證明書1份。

		告訴人葉麗英因本件車禍受傷之事實。



		5

		告訴人楊汶蓉提出之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診斷證明書1份。

		告訴人楊汶蓉因本件車禍受傷之事實。







二、按汽(機)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又行人穿越道路，應依下列規定：‧‧‧三、在禁止穿越、畫有分向限制線、設有劃分島或護欄之路段或三快車道以上之單行道，不得穿越道路。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第134條第3款訂有明文。被告2人駕車用路自均應盡上開規定揭示之注意義務，竟均疏於注意而致發生本件車禍，渠等均有過失甚明，且與告訴人2人所受之傷害結果間，均有相當因果關係。是被告2人犯嫌，均堪認定。
三、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又被告2人於肇事後，均向據報前往處理之員警表明為肇事人，自首而接受裁判，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2份可佐，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均得減輕其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陳信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書　記　官　高士揚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交簡字第64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汶蓉







選任辯護人  莊慶洲律師

被      告  葉麗英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72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3年度交易字第848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楊汶蓉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葉麗英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除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外，茲補充更正如下：

　㈠犯罪事實部分：

　　⒈犯罪事實欄第9行所載「…，不得穿越道路，…」等語部分，應予補充為「…，不得穿越道路，且亦無前述不能注意之情事，…」等語。

　　⒉犯罪事實欄倒數第1行所載「…害。」等語部分，應予補充為「…害。楊汶蓉、葉麗英於肇事後，對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尚未發覺之犯罪，各主動向據報前往現場處理之警員自首肇事而接受裁判。」等語。

　㈡證據部分：

　　⒈駕籍詳細資料報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各1份（見偵卷第73頁）。

　　⒉證號查詢機車駕駛人資料1份（見交易字卷第21頁）。

　　⒊被告楊汶蓉、葉麗英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交易字卷第40頁）。

　㈢理由部分：

　　⒈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行人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不得穿越道路，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第134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楊汶蓉、葉麗英均為具有相當智識程度與社會經驗之成年人，且被告楊汶蓉亦考領有大型重型機車駕照，有證號查詢機車駕駛人資料1份在卷可佐（見交易字卷第21頁），其等應知悉並遵循上開規定；而依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1份、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8張在卷可參（見偵卷第57、67至70頁）。被告楊汶蓉騎乘機車時，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貿然前行；被告葉麗英於穿越前揭道路時，亦未注意該路段劃有分向限制線，不得任意穿越，仍逕行徒步穿越道路，導致被告楊汶蓉騎乘之機車與被告葉麗英發生碰撞，足認上開被告各違反前揭規定而有過失，被告楊汶蓉為肇事次因，被告葉麗英則為肇事主因。另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就肇事責任之認定亦與本院前開認定相同，此有該鑑定委員會113年4月1日中市車鑑字第1130001303號函暨中市車鑑0000000案鑑定意見書1份附卷可考（見交易字卷第57至61頁）。

　　⒉核被告楊汶蓉、葉麗英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⒊上開被告於肇事後，在未有偵查犯罪職權之警察知悉前，不逃避接受裁判，並於警方到場處理時，表明其為肇事駕駛等情，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足憑（見偵卷第37、39頁），且上開被告向警方自首後，於其後偵查、審理程序均依傳喚到庭接受裁判，自符合刑法第62條前段得減輕其刑規定，爰參酌本案案發情節及其等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各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⒋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楊汶蓉、葉麗英參與道路交通，本應確實遵守交通規則以維護自身及其他用路人之安全，被告楊汶蓉騎乘機車時，疏未注意上情而貿然前行，被告葉麗英亦疏未注意上情而逕行徒步穿越道路，雙方因而發生碰撞，致使告訴人葉麗英、楊汶蓉分別受有前開傷害程度；惟念及被告2人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雙方因調解金額無共識而未能調解成立之情況（見偵卷第95頁、交易字卷第85頁），兼衡被告楊汶蓉就本案車禍為肇事次因，被告葉麗英就本案車禍則為肇事主因，暨其等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詳如交易字卷第41頁所示）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二、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84條前段、第62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三、如不服本案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書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信郎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富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至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梁文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8721號

　　被　　　告　楊汶蓉　女　2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號13樓　　　　　　　　　　　　居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葉麗英　女　57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等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汶蓉於民國112年11月18日上午，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龍井區新興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嗣於同日7時40分許，行經新興路40之2號前，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鋪裝柏油、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前行，致未及時發現行人葉麗英自新興路南側欲由南往北方向步行穿越新興路，葉麗英亦本應注意行人在劃有分向限制線、設有劃分島或護欄之路段，不得穿越道路，卻冒然在該設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逕行穿越道路，致楊汶蓉騎乘機車閃避不及，遂與葉麗英發生碰撞，致葉麗英受有左側脛骨近端骨折之傷害，楊汶蓉則受有右側膝部擦傷及右側小腿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葉麗英、楊汶蓉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告訴人兼被告楊汶蓉於警詢及本署偵詢時之供述。 1、指訴被告葉麗英於上開時、地違規穿越雙黃線致與其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並致其受傷之事實。 2、坦承於上開時、地騎乘機車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與告訴人葉麗英發生碰撞，並致告訴人受傷之事實。 2 告訴人兼被告葉麗英於警詢及本署偵詢時之供述。 1、指訴被告楊汶蓉於上開時、地騎乘機車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與其發生碰撞，並致其受傷之事實。 2、坦承於上開時、地步行穿越道路時與告訴人楊汶蓉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並致告訴人受傷之事實。 3 ①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②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 ③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 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2份。 ⑤監視器畫面光碟1片及畫面擷取影像8張。 ⑥現場及車輛照片6張。 ⑦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被告2人車禍肇事之現場情狀及被告2人就本件車禍確有過失之事實。 4 告訴人葉麗英提出之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診斷證明書1份。 告訴人葉麗英因本件車禍受傷之事實。 5 告訴人楊汶蓉提出之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診斷證明書1份。 告訴人楊汶蓉因本件車禍受傷之事實。 

二、按汽(機)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又行人穿越道路，應依下列規定：‧‧‧三、在禁止穿越、畫有分向限制線、設有劃分島或護欄之路段或三快車道以上之單行道，不得穿越道路。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第134條第3款訂有明文。被告2人駕車用路自均應盡上開規定揭示之注意義務，竟均疏於注意而致發生本件車禍，渠等均有過失甚明，且與告訴人2人所受之傷害結果間，均有相當因果關係。是被告2人犯嫌，均堪認定。

三、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又被告2人於肇事後，均向據報前往處理之員警表明為肇事人，自首而接受裁判，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2份可佐，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均得減輕其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陳信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書　記　官　高士揚



